
中央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20日（星期二） 

 

【    】中央選舉委員會 20 日表示，有關嘉義市第六屆

立法委員補選乙名，將於民國 95年 3月 11日（星期六）舉行

投票，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備查，並於下月

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之。 

中選會表示，嘉義市第六屆立法委員黃敏惠，於 94 年 2

月 1日就職立法委員，12月 20日就職嘉義市第 7屆市長，立

法院函知本會，註銷其立法委員名籍。本會乃依據公職人員選

罷法第 68 條之 1 規定，因其出缺，已達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

2 分之 1，且其任期尚有 1 年以上，本會應於其辭職之日起 3

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。 

    中選會已完成嘉義市第六屆立法委員補選工作進行程序

表（草案）一種，將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即函知臺灣省、

嘉義市選舉委員會辦理，並分送有關機關及人員參考。程序表

之重要選務工作日程如下： 

（一）95年 1月 16日發布選舉公告 

（二）95年 2月 6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

（三）95年 2月 10日至 2月 14日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95年 2月 22日前審定候選人名單，並通知抽籤 

（五）95年 2月 24日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

（六）95年 2月 28日公告候選人名單與競選活動期間之起、

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、止時間、公告助選員名單。 

（七）95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 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八）95年 3月 7日日 公告選舉人人數 

（九）95年 3月 11日 投票、開票 

（十）95年 3月 17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


